2017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进度安排


[bookmark: _GoBack]一、第一阶段（1 月至 5 月），报名、征题工作

(1) 1 月份召开 2017 年全国竞赛启动工作会议，并由全国竞赛组委会发出《关于组织 2017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通知》。
(2) 3 月份各赛区按《关于组织 2017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通知》精神，完善赛区竞赛组委会和专家组。各赛区向本地区高校转发有关文件，制定赛区工作计划，组织指导本赛区各高校竞赛准备工作。
(3) 4 月份召开全国竞赛专家组工作会议。
(4) 各赛区竞赛组委会根据《2017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命题原则及要求》，广泛发动各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及有关企事业单位征集本届竞赛题目，并经赛区专家组初选之后，于 5 月 31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报送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
(5) 5月份召开全国专家组工作会议。
(6) 5月上旬各赛区将赛区竞赛组委会和专家组名单报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备案，赛区竞赛组委会及专家组名单请注明所有成员的单位、职称、邮编、办公电话、手机、电子信箱等，以方便联系。
(7) 5 月份各赛区组织学生报名，并于 5 月 31 日前将本赛区《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区报名汇总表》，报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备案。学生参赛名单以进入赛场时为准。

二、第二阶段（6 月至 9 月），命题、竞赛、评审工作
(1) 6 月份，召开全国专家组工作会议。
(2) 7 月 22 日至 23 日，召开全国竞赛组织工作会议；部署竞赛事宜，包括宣讲竞赛规则及竞赛期间有关注意事项。
(3) 7 月 27 日至 8 月 7 日，召开全国竞赛专家组命题工作会议，编制并确定 2017 年全国竞赛题目，报全国竞赛组委会审批。同时，制定评分标准及有关评分原则、表格等。
(4) 8 月 2 日，网上公布竞赛元器件及设备清单并可启封。
(5) 8 月 8 日召开全国竞赛组委会会议，审批 2017 年竞赛题目。
(6) 8 月 9 日（星期三）8:00 至 12 日（星期六）20:00，举行 2017年全国竞赛，开赛前半小时网上发题。
(7) 12 日晚 20:00 竞赛结束后，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通过电子邮件向赛区专家组组长发放测试表。
(8) 8 月 13 日至 19 日，各赛区组织评审工作。填写《2017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区实际参赛队汇总表》，并于 8 月 21 日前报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备案。
(9) 8 月 21 日前各赛区将参加全国评审的优秀参赛队的材料以快递方式寄出，以寄送时间为准，寄送地点将会在全国竞赛组织工作会议上确定；也可派专人报送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并妥善集中保存本次竞赛优秀参赛队的全部制作实物及相关文字材料，以备全国竞赛组委会和专家组抽调检查。
(10) 未报送参加全国评审的参赛队材料，请各赛区妥善保存。
(11) 8 月 21 日 8:00 至 15:00 各赛区进行综合测评，题目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各赛区竞赛专家组长，测评前发题，当日完成测评并封存测评记录。
(12) 8 月 22 日各赛区将综合测评材料以快递方式寄出或派人报送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
(13) 8 月 25 日至 9 月 2 日召开全国专家组评审工作会议。期间请各赛区浏览全国竞赛组委会网站，关注复测时间及名单。
(14) 9 月 3 日召开全国竞赛组委会会议，审批通过全国竞赛专家组评审结果，并在网上公示 2017 年全国竞赛评审结果(初评)。

    三、第三阶段（9 月至 12 月）， 评奖、颁奖工作

(1) 9 月 18 日公布 2017 年全国竞赛评审结果。
(2) 10 月 31 日前各赛区将本次竞赛的工作总结报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供评选本年度“优秀组织奖”时参考，“优秀组织奖”将按规定程序（即申请、答辩）进行评审。
(3) 11 月中旬至 12 中旬的适当时间，召开 2017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组织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各赛区组织工作经验，组织申报、答辩、审定“赛区优秀组织奖”和“优秀征题奖”；召开 2017 年全国竞赛颁奖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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